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115 年「員工協助方案」推動計畫 

                                 
壹、依據 

    教育部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推動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 
貳、緣由： 

本計畫希望透過對員工工作、生活、健康三方面需求的評估問卷
數據分析，掌握員工相關需求，並建構協助機制，以多方位服務
措施，適當解決員工問題，增進工作效率與品質，提昇組織競爭
力。 

參、目的 

一、發現及協助同仁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的問題，使其以健康的

身心投入工作，提高其工作士氣及服務效能。 

  二、提供多樣化的協助性措施，建立樂活關懷的工作環境，更以預

防性的觀念創造一個有效率與活力的工作文化，提昇組織績效

與競爭力。 

  三、藉由計畫性的活動提供多樣化的服務，促使友善職場環境的形

成，建構互動良好之組織文化，以提昇員工工作表現及組織績

效。 

肆、 實施要項： 

一、辦理單位：本校人事室。 

二、實施對象：本校教職員工。 

三、服務模式：採整合式服務模式，由本校設置單一窗口提供內部

服務，並連結外部資源提供專業服務。 

四、擬訂年度計畫：依據員工需求問卷調查結果，擬定年度推動計

畫，具體規劃當年度工作重點據以執行。 

五、成效評估與改進：於年度結束時或各項活動辦理完成時，利用

員工滿意度問卷蒐集相關資料進行評估分析，檢視服務成效與

目標達成度，以作為未來服務調整的參考。 

伍、服務內容： 

  一、工作面向 

  （一）設計彈性工時 

        為兼顧同仁實際上、下班之需要，採用彈性上班制。 

  （二）鼓勵行政人員進修專業知能 
規劃辦理各類政策性、專業性課程，提供員工完善之教育訓

練，並於教職員應業務需要公餘進修者，所需學雜費各依相



關規定予以補助。 

  (三)提供法律諮詢 

彙整法律諮詢管道，提供同仁諮詢參考，包括私務上所

面臨的法律問題、如買賣動產、不動產糾紛、交通事故、

債務、遺產、婚姻、民刑法解釋及民刑事訴訟程序等。 

   二、生活面向 

  (一) 於本校區專屬空間布置舒適哺乳室 

       為提供本校女性同仁利用工作餘暇集乳時，有固定、安全、  

隱私和乾淨的空間，本校於內湖校區行政大樓和木柵校區

群合樓均設有哺乳室。 

 （二）辦理兩性交往、婚姻、親職教育講座及活動 

 （三）落實家庭照顧假及育嬰留職停薪 

1、依據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規定，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

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

顧假，每年准給七日。 

2、員工如有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之需要得申請育嬰留職

薪。 

    (四) 主動協助申辦生活津貼 

        1、透過電子差勤系統，隨時掌握同仁差勤狀況，如有申請

病、婚、娩、陪產等假別，協助同仁申辦生活津貼及公

保給付等相關補助，並給予電話關懷。 

        2、每學期初主動發文提醒同仁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 

   （五）舉辦文康活動活絡機關氣氛 

為凝聚同仁向心力定期舉辦新春開台抽獎活動以及年終餐

敘，藉以增進同仁良好互動關係，提昇身心靈健康。 

   （六）提供員工更多元之消費優惠服務 

         持續洽請民間業者合作簽訂消費優惠措施，提供本校員工

消費優惠服務。 

    (七) 保險理財諮詢 

          1.請本校校務基金代收付之第一商業銀行，提供相關保險

理財資訊。 

2.彙整理財諮詢管道，提供同仁諮詢包括投資理財、稅務

處理、節稅建議、保險規劃等。 

(七) 友善職場環境 

為落實性別平等政策，及提供友善職場環境，辦理提供有

需求之女性教職員工生理用品(衛生棉)，每人每次申請一

片，每月最多申請五片。另提供無障礙停車格及孕婦兒童

專用車位提供有需求同仁使用。 



    三、健康面向 

     (一) 鼓勵員工進行身體健康檢查 

          依據行政院「推動公務人員自主性健康檢查及積極促進維 

護身心健康，擴大辦理公務人員健康檢查」，本校編制內40

歲以上公教人員，參加健檢人員得以公假登記，且每2年得

申請1次健檢經費補助4,500元。 

     (二)積極培養員工運動健身習慣 

         1、為協助本校教職員工獲得最佳的身體健康，本校木柵校

區體適能中心設置各項運動設施開放員工使用，並設有

保健室，以利全面照護教職員工健康。 

         2、於內湖校區設置健康休閒設施供員工休憩運動使用，以

健全身心健康。 

     (三)辦理健康宣導講座 

         邀請相關衛教團體或機構，於本校辦理健康宣導講座，使

本校教職員工對於健康資訊能更加了解，且對於健康管理

能更加落實。 

     (四)提供心理諮商輔導 

         1.與專業諮商機構簽訂合約，協助本校教職員工接受諮詢、

輔導、諮商之相關事項，並由本校視財務狀況補助教職員

工因接受諮詢、輔導、諮商之相關費用。114 年與宇聯管

理顧問有限公司簽訂委託辦理員工諮商晤談服務合約

書，如員工有諮商需求時，利用多元管道向宇聯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提出諮商晤談服務申請，每名員工每年最高提供

5次諮商服務，年底結算。  

         2.本校委託專業機構或專責單位(人員)辦理本方案各項服

務時，應遵守下列倫理規範及保密責任，並應視先明確告

知同仁以維護其權益： 

           (1)同仁求助於本方案之決定應出於個人自由意志。 

(2)預約進行 EAP 員工個別諮詢、EAP 員工心理評量、EAP

講座、EAP 員工緊急事件協助、EAP 主管緊急事件協

助、EAP 高風險暨高關懷員工安心服務關懷支持團體

等服務時，因故未能出席且未於 3 天前通知取消者，

仍應計入該員諮商服務次數。 

      (3)本方案各項服務程序之訂定與實施，應確保同仁不會因



推介接受治療、諮商或醫療個人的問題而影響其工作、

升遷及考績等相關權益。 

           (4)本方案各項服務之所有紀錄及求助同仁之個人資料，均

應依相關法令及專業倫理予以保密及保存，非經法律程

序或當事人書面授權同意，均不得提供給任何單位或他

人。 

陸、經費來源： 

本計畫預計先行編列新台幣 29,820 元整，自本校人事室相關經

費項下支應。後續需求及經費，視需求另行編列。  

柒、辦理時程 

    115 年 1月至 115 年 12 月。 

捌、附則 

    本計畫推動流程圖如附件。 

玖、本計畫奉核後據以執行，修正時亦同。 



 

 


